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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法治及身份：

对中国农村女性土地权益受侵的审视

王 健

摘要：受传统观念和中国农村土地权利结构特征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农村女性土地权益受侵现象

在部分农村地区客观存在。本文研究发现：农村女性在土地承包经营和土地收益分配上处于弱势地位，

获得的土地权益不长久、不稳定。农村各项土地权利以家庭为单位来实现，来自家庭内外部侵犯个人

土地权益的威胁更容易发生在家庭中的女性成员身上。农村女性土地权益受侵涉及女性未婚、招婿、

外嫁、离婚、丧偶等多种“身份”类型。传统观念下女性的“身份”类型会直接影响土地收益的分配

决策，加深性别歧视的作用。非正式制度中歧视女性的陈规陋习是造成农村女性土地权益受侵的重要

原因。应进一步完善农村女性土地权益的保护机制，促进社会性别平等和保障农村女性发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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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土地是农民维系生存的基本生产和生活资料，女性平等地获得土地资源，享受其应有的土地权利，

对于消除农村女性贫困、促进农村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正式制度设置方面，始终以土地

权利男女平等为基本遵循，国家法律政策保障妇女享有与男性平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

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权等各项权益。在正式立法上，对于中国农村女性土地权益的法律保障不断完

善。相关法律对妇女在土地承包和收益分配等方面可能受损的情形及保护原则做出明确规定并提供司

法救济渠道，强调要保护农村女性土地权益。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①
《中华人民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六条：“农村土地承包，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承包中应当保护妇女的合

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侵害妇女应当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三十一条：“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

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

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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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①
等均对农村女性土地权利设置专款规定。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

是，中国农村地区仍然存在大量农村女性土地权益受侵的问题，体现了传统男尊女卑的价值观与现代

性别平等的法治理念在土地权益配置上的冲突。传统情境下，农民个体的土地权益受农村土地制度安

排与土地资源配置家长主义的双重影响。其中，极易受侵的就是农村女性土地权益。

女性土地权益受侵的内涵可解释为“产生土地权益不平等的根本原因是性别角色”，受侵的对象是

权利收益或权利本身。其内涵的核心特征是，土地权益问题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Graf andDerungs，

2014）。提升性别平等意识，转变传统性别角色歧视，是解决问题的根源所在。因此，需要以人的权利

平等为基础来对待女性土地权利和女性其他生产资源的权利（OHCHR andUNWomen，2013）。现有

研究也揭示，虽然正式法律内容设定上遵循着性别平等，但又存在不利于女性的习惯法体系，从而阻

碍了女性获得平等的土地权益（OxfamGB，2015）。在思考如何保障女性能享有平等的土地权益时，

需要将多元化的法律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分析，加大对女性以土地权益为重点的各项经济权益保

障措施的执行力度（Sutha，2016）。女性土地权益受侵问题的背后是“传统”与“法治”的冲突。从

传统观念角度，非正式制度中存在歧视女性的陈规陋习，在土地权利安排上限制了女性土地权利的实

现（被设置土地权利进入性门槛）。从现代法治角度，现代法治的一个共性基础是“男女两性平等地享

有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各项权利”。

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与家庭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中国农村女性的家庭身份与土地权益具有

天然的联系。土地承包中的男女不平等问题屡见不鲜，农村女性土地权益受侵主要集中于外嫁、离婚、

丧偶等几大类女性群体（全国妇联权益部，2000）。值得关注的是，土地权益受侵的农村女性的范围正

在扩大，大龄未婚女、打工女成为新的权益受侵群体。此外，农村女性土地权益纠纷的类型在不同地

区具有较大差异（张笑寒，2016）。

不同学科背景和研究立场下，对农村女性土地权益受侵的原因分析结果存在较大差异，应对策略

也有所不同。有研究指出，农村女性土地权益受侵是政策设计缺陷导致的。比如，商春荣和张岳恒（2010）

提出，“耕地承包期为 30年”“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耕地承包期再延长 30年”等政策内容在

制度上没有充分考虑女性婚姻迁移导致的土地权益变更。政策设计方面的缺陷可通过制度革新来修正。

比如，高飞（2009）提出，解决农村女性土地权益受侵问题需要从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制度的变革着

手，将集体土地与成员之间的关系股份化。也有研究指出，农村女性土地权益受侵源于性别歧视。比

如，王晓睿和曾雅婷（2019）将农村女性土地权益受侵分为真妇女土地问题和伪妇女土地问题两类，

前者是性别歧视导致的农村女性土地权益受侵，后者并非性别原因导致的，而是村集体在分配土地资

源时差别对待导致的。现实中存在性别歧视，就需要给予女性倾斜性保护。比如，李长健和张巧云（2013）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五十五条：“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

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或者征用补偿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申请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不动产登记，应当在不动产登记簿和权属证书上将享有权利的妇女等家庭成员全部列明。征收补

偿安置或者征用补偿协议应当将享有相关权益的妇女列入，并记载权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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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对农村女性土地权益的倾斜性保护不仅包括立法上的倾斜、政府保护上的倾斜，也包括社会中

间层组织的区域联动保护。还有研究指出，农村女性土地权益受侵关涉女性群体的弱势性。比如，韩

文静和张正峰（2019）认为，农村女性土地权益受侵与农村女性受教育水平较低、法律知识不足、维

权意识薄弱有关。因此，需要引导农村女性提高自身维权意识和能力。比如，刘惠芹（2018）认为，

保护农村女性土地权益需强化农村女性的法律意识；刘灵辉（2019）强调，农村女性应积极主动维护

自身土地权益，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

从既有研究来看，农村土地权益方面的性别歧视客观存在，问题的复杂性更是值得深入研究。现

有研究更多是从受侵原因和应对策略视角展开分析，但对于农村女性土地权益受侵的特征还有待进一

步深入揭示。鉴于此，本研究的核心就是要更加精细化地探讨农村女性土地权益受侵的特征，通过分

析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开的涉及农村女性土地权益受侵的典型法律判例，进一步分解农村女性土地权

益受侵的场景，从这些场景出发剖析农村女性土地权益受侵的基本特征，探讨农村女性土地权益受侵

的本质成因，并提出中国农村女性土地权益的维护路径，为完善中国农村女性土地权益保护机制提供

理论支撑。

二、农村土地权利与中国农村女性土地权益受侵的“身份”特征

（一）农村土地权利束

土地权利是一个产权束集，这个产权束集产生一系列权利束对应衍生的收益。土地权利束是在土

地利用的经济活动中不断演变形成的。不同的制度安排和情境模式会形塑不同的权利束。总体来看，

农村土地权利束涉及从农村土地利用的经济活动中所衍生的占有、处分、分配、使用、让渡、担保、

抵押、继承等能产生收益的行为，属于民法上的物权的概念。在中国农村土地基本制度情境下，农户

家庭与农民个体的土地权益主要包括作为村集体成员“共享”的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在土地集体

所有的基础上，作为集体成员，衍生出土地承包经营权请求权、宅基地分配请求权、集体土地的获益

权等（甘藏春，2021）。但是，在“按人认定，以户实现”的土地发包机制下，农村土地的使用权的配

置是以农户家庭为单位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对于作为集体成员依法享有的各类集体土地使用权，个体

需要通过家庭来实现。例如，就集体土地使用权而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农户承包经营权被设

置成用益物权
①
，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分置，农户家庭对承包经营权中内置的土地权利具有绝对权益。

所有家庭成员（包括女性家庭成员）对具有用益物权特征的农村土地权利拥有完全的权益，对该土地

权益具有完备诉求。因此，中国农村女性土地权益并非附加的独特权益，而是以男女平等为基本遵循

的同等权益。

从产权束角度看，在中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下，农村土地权利可从村集体、农户家庭、农民

个体这三个主体出发来加以认识。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这个所有权具有准公共产品特征，由

村集体成员共同所有，这个所有权是以成员权为基础来实现的（甘藏春，2021）。农户家庭对农村土地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第三分编“用益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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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的是使用权，这是一种“俱乐部”形式的优先使用的使用权。例如，通过“承包”的方式，农户

家庭获得具有用益物权属性的“承包经营权”，对该用益物权拥有完全产权束。农户要通过“承包”土

地享有这些权益，必须满足属于“村集体”中的“集体成员”这个“俱乐部”条件。根据中国农村土

地制度安排，对于承包地和宅基地来说，农民获得土地权利要以农户家庭为单位来实现。以农户家庭

为单位对集体所有的土地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平均”分配，是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制度选择。

农民个体在这个制度安排下，以家庭为单位实现土地权利，并以家庭成员的身份享有土地权利产

生的各项权益，而且这些土地权益是与家庭中其他家庭成员共有的。以承包地为例，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家庭成员共同共有用益物权属性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其衍生的各类权益，

在农民个体层面，法律上并未做出性别区分。因此，农村女性作为家庭成员，应然与家庭中其他成员

共同共有农户家庭的各项土地权益。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和家庭承包经营的制度安排下，农民个体的

土地权益是嵌入农户家庭的土地权利束的。传统家长制下农户家庭中成员的各项权益会受到家庭中的

家长及其他家庭成员的潜在威胁，因为农村土地各项权利是以农户家庭为单位来实现的，从某种程度

上表征出来的是作为“家产”的存在。而在传统情境下，农户家庭中女性家庭成员的土地权益比较容

易受到侵害，比较典型的如农村女性土地增值收益共享权受侵问题。这说明，农村女性土地权益受侵

表现为作为集体成员和家庭成员，其相应的土地权益因为女性这一身份而被侵害和被剥夺。这其中既

有家庭外的侵害，也有家庭内的侵害。家庭外的侵害主要体现在相应权益获得的受限（被设置土地权

利进入性门槛）上，家庭内的侵害主要表现为土地权利衍生权益分配和获取的受阻。一般情况下，家

庭外的侵害较为容易被观察到，而家庭内的侵害却往往是隐秘的。

（二）农村女性土地权益受侵的“身份”属性

农村女性土地权益受侵内涵上涉及性别歧视，侵害的形式、深度和广度会受到女性的“身份”属

性影响。不同的“身份”形态下农村女性土地权益受侵问题既具有共性，在不同身份层面又体现出侵

害的特性。因此，在分析农村女性土地权益受侵问题时，需要对权益受侵问题结合女性“身份”属性

更加精细化地加以分类。从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土地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长期跟踪调查的经验材料可以

看出，农村女性土地权益受侵主要表现为农地承包经营权受限、宅基地分配不公、征地补偿纠纷等问

题。从女性“身份”的角度看，农村女性土地权益受侵涉及女性未婚、招婿、外嫁、离婚、丧偶等多

种身份类型。农村女性不同的“身份”形态下各主体土地权益受侵的原因也有所差异。

一些地区“从夫居”等传统观念盛行，未婚女性被认为要等到结婚后从夫家享受土地权益，因此

在分配土地时她们容易受到歧视。实地调查中也发现，一些农村地区的未婚女性没有被分到或者被少

分了土地，尤其在宅基地或征地补偿方面其土地权益易受到侵犯。对于招婿女及其家庭而言，也面临

各种土地权益受侵问题，乃至于会出现因为男方入赘而丧失土地权利的情况。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入

赘男可以到女方家落户分田。但一些地方村集体却只允许无子户中的一个女儿招婿、落户和分田，其

余女儿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强行收回；有的地方规定只有招婿女和她的 1个子女能享有与本村村民同

等的土地权益，其丈夫和其他子女不能享有村民待遇；也有的地方规定入赘丈夫及其妻子仅获得少量

耕地，或只能分到一些次等土地（董江爱，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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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离婚女性来说，土地承包经营权受侵现象更为常见。根据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安排，在“按人

认定，以户实现”的土地发包机制下，离婚女性因婚姻变动而户籍变更后，往往便丧失了从夫家享受

土地权益的资格。一些离婚女性的户口迁回了原籍。但是离婚女性迁回娘家村后，娘家村集体也难以

为其再重新分配土地。丧偶女性土地权益受侵也主要涉及土地承包相关的经济利益受损问题，以及征

地补偿和宅基地使用等方面的权益丧失。

实地调查中发现，随着土地开发利用强度的不断增大，土地征用、新村开发、房屋拆迁导致的农

村女性土地权益纠纷现象频繁发生，主要涉及征地补偿、房屋拆迁补偿、宅基地置换、土地租金收益、

土地股份分红等方面的纠纷。其中，外嫁女就属于土地权益较易受侵的群体。外嫁女的户口迁入夫家

的时间往往与夫家村集体对土地发包、调整的时间并不一致，导致她们错失了土地分配的机会，使得

她们对土地的使用和收益的权利难以实现。农村婚嫁女性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户分离”状况，造成

农村婚嫁女性土地承包经营权事实上的流失，也导致她们参与集体土地收益分配的权利和参与集体经

济组织重大事项决定的权利很容易流失，还加大了对这些女性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保护的难度，损害

了农村婚嫁女性的土地权益（王小映和王得坤，2018）。

值得关注的是，涉及宅基地的农户家庭内部的土地权益纠纷并不少见。农村女性出嫁后便很难再

享有娘家宅基地的各项权益。此外，即便出嫁后的女性在名义上还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娘家承包地

的收益实际上也很少由其本人真正获得。这主要是因为女性出嫁后新居住地与原居住地往往有一定距

离，从而难以继续在原有的承包地上从事农业生产，进而也不便行使土地权利。还有一些农村女性婚

嫁后，她们在娘家村的承包地就被收回了。这些女性不仅失去了承包地，也没有获得相应的补偿，还

可能会碰到夫家村、娘家村土地权益“两头空”的局面。而“农嫁非”的农村女性土地权益受侵问题

就更为严重。

在性别与“身份”类型的双重作用下，农村女性土地权益受侵问题情境繁多、原因复杂。传统观

念会直接影响土地收益的分配决策。这使得性别歧视的作用进一步加深。农村女性土地权益受侵问题

还涉及在“人多地少”情境下，土地权益分配被设置了权益获取的优先序列，女性群体的排序则远远

靠后。值得一提的是，实地调查中发现，很多农村女性本身也接受这种序列设置。这也给解决农村女

性土地权益受侵问题带来难题和障碍。

三、法治维度下农村女性土地权益纠纷典型判例分析

笔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
①
上选取近十多年来涉及农村女性土地权益纠纷的典型判例（见表 1）展开

分析，试图从法治维度来审视农村女性土地权益受侵的司法应对机制。在判例的选择上，笔者选取女

性身份导致的土地权益受侵的诉讼判例。笔者梳理涉及性别歧视的农村女性土地权益受侵判例时发现，

相较于实地调查中了解到的频繁发生的农村女性土地权益受侵现象，涉及农村女性土地权益纠纷的法

律判例较少。其中一些判例也反映了现实中存在的村集体在分配土地资源时差别对待的问题。在这类

①
资料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s://wenshu.court.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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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权益纠纷中，权益受侵者的女性身份使其土地权益受侵扩大化或显化了。从土地权益纠纷的类型

看，典型判例中，农村女性土地权益受侵涉及征地补偿、房屋拆迁补偿、集体土地经济收益分配、宅

基地安排、作为集体成员的土地合法权益主张等方面。受传统观念制约，再加上大量农村女性还处于

弱势地位，一般农村女性土地权益受侵后诉诸法律的情况还是相对少的，公开的典型判例其实只是冰

山一角。

表 1 农村女性土地权益纠纷典型判例

编号 时间 受侵事项 判决结果

判例1 2009年 3月 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后在新规划的小区给每户安

排新的宅基地，在确定宅基地份额时，每户中只

有男性村民被计入宅基地分配份额，原告作为女

性村民却不被计入

法院判决指出，当地人民政府认为征地

过程中发生的宅基地安排问题不是其行

政协调范围，原告的行政裁决申请不予

受理，符合法律规定。驳回起诉

判例2 2011年 3月 原告作为“被拆迁范围内持有土地使用证或有户

籍且常住的农户”，未能与社区其他居民一样享

受房屋补偿安置，多次与社区交涉，但社区以原

告系女性、其丈夫系入赘为由予以拒绝

法院判决指出，原告可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信访条例》的相关规定寻求救济。

但原告的起诉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

围。驳回起诉

判例3 2015年11月 征地拆迁补偿以“儿子”为单位进行安置，对女

性村民享受安置待遇设置障碍，女性村民未得到

拆迁补偿

法院判决指出，诉讼请求超出了上诉人

在一审中诉讼请求的范围，法院不予审

查。驳回上诉

判例4 2016年10月 上诉人未曾参加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的确权会

议，在不清楚合作股与积累股差异的被欺骗的情

况下在《股权确认书》上签名，不是其真实意思

表示，不能视为对合作股股东身份的放弃。上诉

人要求确认其为合作股股东并补回剩余股份

法院判决指出，《股权确认书》具有法

律约束力，应予准许，故在上诉人放弃

合作股股东身份的情况下，不符合获得

合作股股东资格相关规定，符合法律规

定。驳回上诉

判例5 2019年11月 按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将已婚男性村民及其

配偶和子女，包括已经毕业但没有正式工作且户

口落在城镇集体户的未婚女性村民一并纳入货

币补偿人口，原告四人作为毕业后户口落在城镇

集体户的已婚女性被排除在外

法院判决指出，原告在征收决定发布前

均已将户口迁出，并非该村的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原告四人主张其与被诉征收

决定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难以成立。

驳回起诉

判例6 2020年12月 《征迁补偿安置实施意见》等所要求的“三有一

长期”（有户口、有儿子、有宅基地，长期居住

在村里）涉及对女性的歧视，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等法律法规中规定的原则

法院判决指出，认定原告在 2015年知道

政府对其不予安置的事实。原告在 2019

年就房屋征迁补偿安置问题起诉，已超

过诉讼时效期。驳回起诉

笔者在南部省份的一些村庄调查发现，农村女性土地权益纠纷中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后的补偿安

置问题较为突出。上述判例也反映了此类问题，如判例 3的上诉人诉当地人民政府房屋拆迁安置补偿

一案中，当地安置补偿办法中有“外嫁女不予安置”等规定，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以“儿子”为单位

进行安置，有违男女平等原则。法院最终裁定超出一审中诉讼请求的范围，驳回上诉。判例 1的原告

诉当地人民政府不予受理行政裁决申请一案中，原告称房屋拆迁后，各户在新规划的小区被安排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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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基地，在确定宅基地份额时，每户中只有男性村民被计入宅基地分配份额，原告作为女性村民却不

被计入。法院判决指出，当地人民政府认为征地过程中发生的宅基地安排问题不是其行政协调范围，

行政裁决申请不予受理，符合法律规定，驳回起诉。判例 2的原告诉当地街道办事处不履行行政监督

职责一案中，原告称自己未能与社区其他居民一样享受房屋补偿安置，多次与居委会交涉协商，但居

委会以原告是女性且她的丈夫是入赘为由拒绝安置。法院裁定信访投诉后不作为等问题不属于行政诉

讼的受案范围，驳回起诉。判例 4的上诉人诉当地街道办事处行政处理决定一案中，上诉人诉她是在

被欺骗的情况下在《股权确认书》上签名的，放弃合作股股东身份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但法院认定

《股权确认书》意思表示真实，具有法律约束力，驳回上诉。判例 5的四位原告女性诉当地人民政府

房屋征收补偿安置一案中，原告系大中专院校毕业的已婚女性，曾因升学将户口迁出原籍，从农业户

口变为非农业户口，毕业后因无正式工作，户口被迁回原籍，但不能再转为农业户口，被迁回后就落

户为城镇集体户口。当地政府将原告四人在内的已经毕业但没有正式工作且户口落在城镇集体户的已

婚女性排除在享受房屋征收补偿之外。法院最终裁定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驳回起诉。判例 6中，

村集体制定的《征迁补偿安置实施意见》涉及对女性的歧视，因原告提起诉讼时已超过诉讼时效期，

法院驳回起诉。

当前，农村女性土地权益受侵害、被剥夺的问题屡见不鲜，涉及农村土地权益的诸多事项属于“村

民自治”范畴，农村女性对遭受土地权益侵害发起的诉讼往往仍难以得到司法机关的有效支持。从自

治范畴看，对于农村女性土地权益受侵问题，村集体有权参与协调且拥有多项决策权，但村集体可能

就是农村女性土地权益的侵权主体，构成权益利害关系。而对农村女性土地权益受侵的“公力救济”

供给又相对不足。正确认识大量还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女性的土地权益诉求有利于直视当前社会政策、

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是加强农村女性土地权益保障的关键。从农村女性自身出发，其维权意识也有待

增强，需要更加广泛地开展法治宣传和普法教育来提高农村女性的法律意识。

四、农村女性土地权益诉求的“传统”与“法治”冲突

非正式制度影响土地正式制度的运行，表现在传统习俗、道德约束和封建思想等方面（孔泾源，

1992）。虽然非正式制度不具有正式制度的强制性，但传统习俗等非正式制度所带来的影响程度深且辐

射范围广。以男权为本位的传统文化语境给农村女性土地权益的实现造成了极大障碍。例如，“从夫居”

等婚姻习俗是导致外嫁女的土地权利被侵犯的重要原因。传统情境下社会习俗、宗族文化中蕴含的“男

尊女卑”观念，与正式制度下法治思想中秉持的“男女平等”原则是存在冲突的。城乡中国背景下，

随着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和“村改居”的推进，农村土地权利所衍生出的权益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

给农村女性土地权益维护带来更大挑战。保护农村女性土地权益不仅要从法律上原则性地规定农村女

性享有与男性平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权等各项权益，还应该

注重协调传统习俗与法治手段，将社会性别视角纳入农业、农村、农民发展战略中通盘考虑，提高对

农村女性土地权益的保护力度。

从传统视角看，农村女性的土地权益容易受到侵犯，与传统习俗、宗族文化中歧视女性的陈规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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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有一定关系。农村女性的土地权益往往包裹于家户之中，婚前依附于娘家，婚后依附于夫家，一旦

家庭关系发生变动，其相关权益就很难得到保障。在传统家庭分工模式下，女性在家庭照料等方面的

贡献被长期忽视，女性对家庭的贡献呈现隐性化的特征，从而产生家庭地位不平等的矛盾（任大鹏和

王俏，2019）。现实中女性因结婚、离婚使农户家庭关系发生变化，而以农户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土地承

包制度在“从夫居”等传统习俗作用下，外嫁女难以通过实际耕种的方式实现对其娘家村名下土地的

占有、使用和实际收益，此外，农村女性离婚在财产分割过程中对自己土地权益的主张受到限制。此

外，在当前村民自治的背景下，一些村庄重大决策即便程序合理，但决策内容并不公正，村民会议或

村民代表大会决定的成员身份认定标准存在失之偏颇的情况。一旦女性没有取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

格，她便不能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也无法参与村级事务的管理。

从法治视角看，法律上虽然规定女性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但现实中性别不平等的现象仍然存

在，女性在土地承包经营和土地收益分配上处于弱势地位。虽然法律法规对于农村女性土地权益做出

了原则性规定，但是在由法律文本转换为司法判例以及指导农村各项土地权益分配的过程中往往出现

因衔接不畅、可操作性不足而难以有效保护农村女性土地权益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农村女性

土地权益纠纷案件的处置过程十分艰难，比如外嫁女、离异女、招婿女等群体土地权益纠纷案件中，

一些情况下侵权行为是村组集体决策而非个人行为，立案难、阻力大、缺少法律依据等都使得土地权

益被侵害的农村女性群体发起的诉讼难以得到司法机关的有效支持。还有一些农村女性土地权益纠纷

的诉讼，属于外嫁女、离异女因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争议而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其利益

争议无法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法院不予受理。对于农村女性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未实际取得土地

承包经营权而提起民事诉讼的，法院也不直接受理，而是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司法

救济和行政救济作为农村女性维护土地权益的两大途径在维权过程中执行效果不佳。而且，许多农村

女性法律意识淡薄，不了解自己的土地权益是什么、该如何行使和维护自己的土地权益，土地权益受

到侵犯时也缺乏维权意识。一部分农村女性即使发起了维权行为，由于自身受教育水平较低，法律知

识匮乏，缺乏维权诉讼的能力，其维权行为往往以失败告终，而且高昂的诉讼成本和舆论压力也构成

农村女性维权的巨大阻碍。此外，村“两委”中女性比例较低、农村女性党员比例较低、村民代表中

女性比例较低的情况依然存在。大量农村女性对于村庄重大事务决策缺乏足够的知情权、参与权、表

达权和监督权，难以为争取自己的权益发声。

五、对中国农村女性土地权益保护机制的审视

“传统”与“法治”之间的冲突是当前中国农村女性土地权益受侵问题的主要体现，阻碍女性获

得其应有土地权益的原因是复杂的，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多方面加以考量。

（一）强化农村女性在土地权益方面作为独立权利个体的地位

基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基本安排，在“按人认定、以户实现”的土地发包机制下，在家庭以父

系纵向传承的父权制文化中，大量农村女性不管是作为集体成员还是家庭成员，在土地权益方面均处

于弱势地位。因此，在现有土地制度和法律体系下，相关的司法解释以及政策安排中需要纳入社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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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视角，加大对农村女性土地权益保护的力度。在户籍制度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制度的双重作用下，

当前农村女性土地权利归属较为模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认定受到村民自治的影响，缺乏相对

统一的认定标准，应出台统一、规范的成员资格认定法律规定（高飞，2019）。村集体应秉持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制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工作方案和股权配置方案，杜绝在农村女性成员身份

认定上采取差别对待或性别歧视。推动女性户籍身份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相分离，在加快推

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进一步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规则，改革完善不动产登记制度，

规范农户家庭内部土地财产关系。应细化土地确权文件中涉及农村女性土地权益的规定，建立保障农

村女性平等享有土地权益协调联动机制，在确权颁证过程中落实农村女性土地权益。

（二）完善应对农村女性土地权益受侵的政策工具箱

虽然正式法律层面已经对农村女性土地权益做出原则性规定，但从法律判例看，维护农村女性土

地权益的执行工具还较为缺乏。有效的执行工具是实现农村女性土地权益保护目标的关键所在。法律

的制定需要纳入社会性别意识，提高性别敏感性（王健和申雪婧，2016）。法律法规涉及农村女性土地

权益的条款和规定具有一般性，应通过政策工具箱细化法律条文中保护农村女性土地权益的相关规定，

使政策法律的实施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对农村女性土地权利的认定要出具更为完整的司法

解释，并为农村女性土地权益赋予明确的定义并配套完整的保障措施，针对不同权益受侵主体实行分

类保护，明确不同权益受侵主体的权利资格。建议出台相关的农村女性土地权益保护指导意见，为农

村女性土地权益保护提供更加细致的政策导向（王健和申雪婧，2016）。

（三）发挥村规民约保护农村女性土地权益的积极作用

传统习俗、宗族文化中歧视女性的陈规陋习是农村女性土地权益受侵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村民自

治制度中，法律赋予了村庄自治的权力，并且赋予了村规民约不同于正式制度来调配集体土地及其收

益的权利（张笑寒，2012）。村规民约在村民自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村规民约是否秉持性别平等原则，

村集体是否公平地对土地承包及相关利益做出分配，会给农村女性土地权益造成直接影响。应进一步

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将现代治理理念融合到村规民约中，使村规民约既保持地方色彩，又

与现代治理理念相契合，化解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矛盾，提升两种制度的一致性。通过健全村规

民约的审查清查和监督管理体系（王健和申雪婧，2016），对村规民约内容的合法性、制定程序的完备

性和实施过程的规范性开展全面核查。特别要对涉及农村女性土地权益的内容进行严格审查，确有违

反法律规定的，应及时予以修改或废止。无论是村规民约的审查还是修订，仍要将性别平等原则贯穿

其中，要注意避免传统观念影响以及村级组织的民主管理机制不健全、议事方式不规范和社会信息共

享机制不完善导致的村规民约中出现违反男女平等原则、侵害女性合法权益的内容。深入农村地区开

展维护女性合法权益政策法律的宣传教育，让农村干部群众明确女性土地权益保护的深刻含义，提升

涉及农村女性土地权益的村规民约在制定、审查、修订和执行全流程的公正性。

（四）构建多元化的农村女性土地权益救济体系

当农村女性就土地权益纠纷提起诉讼时，从判例材料的内容来看，有效证据不足和不在受理范围

之内是导致维权失败的重要原因。农村女性土地权益受侵后的维权过程十分艰难。应建立农村女性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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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权益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从法律救援、政府帮扶、社会支持三个方面加大农村女性土地权益救济，

构建农村女性土地权益受侵的法律援助体系、诉求服务体系和失地社保体系（王健和申雪婧，2016）。

多元化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要使规模效应最大化，重要的是要有相同的价值观念（覃雯，2020），应

把性别平等作为贯穿救济体系建设的基本遵循。对于农村女性土地权益纠纷，一方面，要简化司法救

助审批程序，建立畅通的司法救济渠道；另一方面，要引导当事人利用农村土地承包仲裁、调解等方

式解决纠纷，切实减少纠纷解决的层次和环节，降低化解矛盾的成本支出。应积极探索农村女性土地

权益保护公益诉讼制度，建立公益诉讼基金帮助土地权益受侵的农村女性维权，推动基层政府、村民

自治组织等多元纠纷解决主体的联动协作，构建纠纷解决的全覆盖网络。妇联组织要认真履行代表和

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职责，发挥妇联信访窗口和维权热线的作用，协调司法部门依法处理农村女性土

地权益纠纷。

（五）促进农村女性参与社会治理

加强性别平等观念的宣传，推动性别平等逐渐成为村庄共同意志，进而形塑文明乡风、良好家风、

淳朴民风，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应重点开展土地权益法律法规政策宣传培训，强化群众法治

意识，重点提高农村女性对于土地权益相关政策法律的知晓度，让农村女性充分了解土地权益内涵以

及该如何维护土地权益，提高农村女性依法维权能力和维权意识。在加强农村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应

逐步规范和健全村民自治运行机制，完善村级组织重大事项民主决策制度，做好村民特别是女性村民

意见诉求的反馈工作，防止大量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女性因无法发声、诉求被漠视而权益进一步受侵。

鼓励农村女性参与村级事务管理，改变村“两委”中女性比例较低的现状，提高农村女性参与社会治

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农村女性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发声，切实赋予农村女性在村庄重大事务决策

中的知情权、表达权、决策权和监督权等权利。农村女性在村庄和社区的社会活动能力越强，参政议

政程度越高，维护自身土地权益意识也越强，农村女性土地权益流失现象就越少。

六、结语

农村女性土地权益保护是改善农村家庭权利结构、提升农村女性社会地位、推动制度文明和社会

进步的重要保证（张笑寒，2016）。农村女性土地权益受侵问题的背后是“传统”与“法治”的冲突。

在“按人认定、以户实现”的土地发包机制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为基

础，且家庭承包的主体是农户而非个人。在“从夫居”等传统习俗作用下，农村女性因居住地变化引

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变化，或因婚姻变动产生家庭成员身份的变化而导致的土地权益受侵问题屡

见不鲜，且现有的农村女性土地权益受侵的司法应对机制不足。因此，应当在农村土地制度安排中纳

入性别考量，强化农村女性在土地权益方面作为独立权利个体的地位，完善应对农村女性土地权益受

侵的政策工具箱，推进村规民约的审查与修订以发挥村规民约保护农村女性土地权益的积极作用，构

建多元化的农村女性土地权益救济体系，促进农村女性参与社会治理，从而改善农村女性土地权益受

侵的困境，促进社会性别平等和保障农村女性发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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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 Rule of Law and Identity: On the Infringement of Rural
Women’s LandRights and Interests in China

WANG Jian

Abstract: Under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traditional concepts and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 ’s rural land rights, the

violation of rural women’s land rights and interests exists in some rural areas.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rural women have been in a

disadvantageous position in land contract management and land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their land rights and interests are not

long-term and stable. Since land rights are exercised by families in rural areas, female members tend to be more vulnerable to the

threats from inside and outside their families. The violation of rural women’s land rights and interests involves various identities,

including being unmarried, married (living together either in own ’ s house or in spouse ’ s house), divorced or widowed. The

traditional concepts of women’s “identity” types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distribution of land income decision-making, deepening the

impacts of gender discrimination. The stereotypes that discriminate against women in the informal system are the primary reason

for the violation of rural women’s land rights. Therefore, there is a need to further improve the protectionmechanismof rural women’

s land rights and interests, promote gender equality and safeguard rural women’s right to development.

KeyWords:RuralWomen;Land-relatedRight and Interest; Land System;VillageRegulation; Legal Protection


